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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某、成某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报告原文：

依法惩治网络谣言、网络传销、网络暴力等犯罪，促进网络空间安全综合
治理。两名青年恶意“人肉开盒”，非法获取并散布他人隐私信息，被依法定罪
判刑。

基本案情：

2023 年至 2024 年 1 月间，被告人赵某、成某某伙同他人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并在某境外社交媒体网站上的特定频道和聊天群组担任管
理员。赵某、成某某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编辑整理后在上述频
道、聊天群组予以公开，并在频道、群组中肆意发布他人行踪轨迹信
息、健康生理信息等个人隐私，编辑、发布针对他人的谩骂侮辱、造谣
诽谤等违法犯罪信息，利用互联网实施网络暴力。上述频道成员账号数
超 3 万个，群组成员账号数超 5000 个。后赵某、成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归案。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证实案涉频道和聊天群组
发布的信息主要为侵犯个人隐私及针对他人的侮辱、诽谤等内容，相关行为虽
无法独立构成犯罪，但均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违法犯罪类型，并诱发网络暴力，
给相关人员的正常生活、工作及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属于设立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的通讯群组的行为。赵某、成某某与他人作为管理员，相互使用
账号，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以及编辑的具有造谣、辱骂性质的文案在通
讯群组中发布，诱导群组内的成员实施侮辱、诽谤等行为，存在非法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侮辱、诽谤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犯意联络，彼此相互配
合完成犯罪，均系共同犯罪的实行者。综上，被告人赵某、成某某伙同境外人
员，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讯群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通讯群
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3万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罪，应予惩处。

最终，法院以被告人赵某、成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1万元。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

（苏 航）

违规操作立体车库设备致他人车辆受损
法院：操作人主观过错较大担责60%，物业未尽合理安保与管理义务应担责40%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杜艳玲 竺麟泽） 机械式立体车
库因空间利用率高，能有效缓解停车
难的问题，但其使用过程中也暗藏着
不少安全隐患。近日，浙江省舟山市
定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机械式
立体车库使用不当引发的财产损害赔
偿责任纠纷案，判决立体车库操作人
李 某 和 某 物 业 公 司 分 别 承 担 60% 、
40%的责任。

2025 年 5 月 19 日，张某自行前
往某地下立体车库取车，通过控制面
板让车辆通过载车板运输至地下车库
的地面。在张某与同行人员上车但右
后车门尚未关闭的短暂间隙，同在该
车库停车的李某操作了同一套控制面
板，致使张某的车辆重新上升，右后
车门遭机械车位的金属支架挤压受
损，产生维修费用 2万余元。

张某认为，李某未按立体车库操
作规程取车，存在过错，某物业公司
未履行设备监管及安全保障义务，遂
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和某物业公司共
同赔偿其车辆维修费用 2万余元。

某物业公司辩称，张某车辆受损
是因李某在张某未取车完成的情况

下，强行启动机械车位升降按钮导致
的，其已在机械车位操作台的显著位
置张贴了联系电话和操作规程，并配
备保安人员在立体车库进行 24 小时不
间 断 巡 逻 ， 已 尽 到 管 理 和 提示义务，
张某要求某物业公司担责于法无据。作

为管理者，其与张某和李某均签订了
《地下机械车位租赁协议》，约定车位仅
供停泊车辆使用，所停泊的车辆如有任
何损失或被人为破坏，该物业公司不承
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在操作机械

车位设备前未阅读操作指引、未接受
过培训且为首次操作，在能预见到张
某正在取车的情况下，疏于观察，违
规启用设备，造成机械车位的金属支
架挤压张某的车门致车辆受到损害，
其主观过错较大，应承担主要责任。
某物业公司虽规定未经培训人员严禁
操作机械式停车设备，但未提供证据
证明其对车位使用者进行了必要的设
备操作培训，也未安排专业人员现场
指导等有效管理措施，而是放任车主
自行操作，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未尽
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与管理义
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
承担相应责任。

从张某开锁车灯亮起至李某操作
控制面板，其间仅为 10 秒钟，在这
一短暂的时间内，张某与同乘人员未
来得及关闭右后车门尚在合理范围
内，后其为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在载车
板上升途中未再关闭车门，张某不存
在过错。综合以上情况，法院酌情认
定李某承担 60%的责任、某物业公司
承担 40%的责任。目前，该判决已
生效。

机械车位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的专
业 性 和 风 险 性 ，发 生 危 险 的 频 率 及 致

害 可 能 性 均 有 别 于 传 统 停 车 位 。 操
作 者 在 使 用 过 程 中 应 尽 充 分 注 意 义
务 ，严 格 遵 守 操 作 规 程 ，充 分 观 察 环
境 ，必 要 时 寻 求 车 库 管 理 方 的 帮 助 ，
避 免 因 过 于 自 信 的 过 失 造 成 损 害 后
果 。 机 械 车 位 的 管 理 者 和 经 营 者 作
为 专 业 服 务 提 供 者 ，应 切 实 履 行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不 仅 要 在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时 设 置 警 示 标 识 ，更 应 通 过 有 效 的
培 训 、指 导 和 技 术 手 段 ，确 保 设 备
安 全 使 用 ，不 能 仅 凭 一 纸 免 责 协 议
规避其应尽的管理责任。双方共同
保 持 谨 慎 ，方 能 有 效 维 护 停 车 安 全
和秩序，防范类似安全风险。

梁心慈 作

地下车库限高架擦挂驶入车辆致损
车库管理方因限高架设置高度不符合规范被判担责 70%

本报讯 （记 者 蔡 蕾 通 讯
员 张 森） 为 保 障 地 下 停 车 场 安
全 ， 停 车 场 管 理 方 往 往 会 在 停 车 场
入 口 设 置 限 高 架 ， 防 止 超 限 车 辆 进
入 地 下 停 车 场 ， 以 免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损 失 。 如 果 车 辆 在 入 口 处 被 限 高 杆
擦 挂 受 损 ， 车 辆 损 失 应 当 由 谁 负
责 ？ 近 期 ， 湖 北 省 恩 施 市 人 民 法 院
就 审 理 了 这 样 一 起 案 件 ， 判 决 地 下
停 车 场 管 理 方 承 担 70% 的 责 任 ， 车
辆 所 有 人 自 行 承 担 30%的 责 任 。

2024 年 8 月 8 日，甲公司员工李某
驾驶公司名下汽车，驶入某广场的地
下停车场时，在通道处与限高架发生
擦挂。次日，公安交管部门作出 《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违反了
“安全驾 驶 ， 文 明 驾 驶 ” 之 规 定 ， 负
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甲公司将案
涉 车 辆 送 去 维 修 ， 花 费 1.2 万 元 。 各
方就赔偿事宜沟通无果后，甲公司将
该地下停车场的开发商及管理方乙公
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其赔偿修车款
1.2 万元。

法 院 审 理 后 认 为 ， 根 据 《车 库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的 相 关 规 定 ， 微 型
车 、 小 型 车 的 车 辆 出 入 口 及 坡 道 的
最 小 净 高 为 2.2 米 。 本 案 中 ， 乙 公 司
作 为 案 涉 事 故 通 道 及 限 高 架 的 管 理
人 ， 设 置 限 高 架 并 标 注 限 高 为 2
米 ， 经 实 测 其 高 度 为 2.03 米 。 该 限
高 架 的 设 置 不 符 合 车 库 出 入 口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 且 该 不 规 范 设 置 行 为 是
案 涉 车 辆 受 损 的 主 要 原 因 。 甲 公 司
的 车 辆 在 进 入 地 下 车 库 前 ， 其 驾 驶
员 应 尽 到 合 理 检 查 义 务 ， 确 认 车 辆
高 度 是 否 符 合 限 高 架 的 要 求 ， 然 而
甲 公 司 车 辆 的 驾 驶 员 李 某 未 仔 细 检
查 车 辆 及 限 高 架 的 高 度 ， 在 明 知 限
高 架 标 注 2 米 、 案 涉 车 辆 高 于 2 米

的 情 况 下 仍 然 驶 入 ， 存 在 一 定 过
错 ， 甲 公 司 应 自 行 承 担 部 分 责
任 。 法 院 遂 判 决 乙 公 司 承 担 70%
的 责 任 ， 甲 公 司 自 行 承 担 30% 的
责 任 。 一 审 判 决 后 ， 乙 公 司 不
服 ， 提 起 上 诉 。 恩 施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依 法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驾驶员驾车驶入停车场、小区通道
等区域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仔细
观察现场标识、限高设施等路况信息，
准确掌握所驾驶车辆的车身高度等车
况，切勿心存侥幸、盲目通行，避免因操
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停车场管
理方、产权方作为公共设施的管理人，
应严格遵守国家建筑设计规范及安全
管理义务，对停车场内的限高架、标识
牌等设施定期开展检查、维护，确保设
施设置规范、标识标注准确、运行状态
良好，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6年3月19日（总第10043期）

黄丽盈：原告黎达平与被告黄丽盈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于2026年2月3日作出（2025）琼9005民初340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准予原告黎达平与被告黄丽盈离婚。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

告黎达平负担”。因你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琼9005

民初34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海南]文昌市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2019年11月12日，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肇庆市知信

服务公司的申请，受理肇庆市知信服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

定彭耀国担任肇庆市知信服务公司管理人。经管理人清算，知信公司

债务人可供清偿的财产共计1,028,610.24元，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

清偿债权人。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应终结肇庆市知信服务公司的

破产清算程序。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7日裁定终结肇

庆市知信服务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肇庆市知信服务公司管理人
通尼斯（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债权人：2024年 10月 21日，

太仆寺旗人民法院裁定认可通尼斯（内蒙古）新能源破产财产的

分配方案。管理人于 2024年 11月 6日进行了第一次分配，第一次

分配时，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100%，普通债权的清

偿比例为 33.1911%。管理人于 2025 年 7 月 7 日进行二次分配，普

通债权清偿比例为 14.8637%。现管理人依照通尼斯（内蒙古）新能

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最终分配。参与本次分配的 7

笔债权均为普通债权，债权总额为 36,788,263.80 元，可供分配的

财产总额为 1,724,198.89元，清偿比例为 4.6868%。本次分配自公

告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实施完毕。经三次分配，普通债权的总清

偿率为 52.7416%。 通尼斯（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管理人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

张小林（美国）、杜虹（美国）、高航（美国）：原告李稚荃、阙巧福

与被告潘明华等共有纠纷一案，现无法依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案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裁定及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裁定。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分割上海市黄浦

区江西中路14弄1号（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合计

4,754,718.09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你若不提出答辩状，不

影响本案的审理。你应当在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 30日内向本院提

交证据，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 2026年 6月 24

日9时15分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234

号）第 31法庭开庭审理本案，传唤你届时准时到庭应诉，逾期将缺

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2026）粤 0304强清 10号 2025年 11月 5日，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根据深圳市长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春
信贸易公司申请公司清算一案，并于2026年3月4日指定广东雄邦

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春信贸易公司清算组，雷娟愉为负责人。深圳

春信贸易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深圳春

信贸易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

财产。债权申报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 2号方大广

场 4 号楼 1602 室；联系人：雷娟愉、丁嘉君，电话：18025845336、

13265773513。 深圳春信贸易公司清算组

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行政处罚通知书
黄光彩（公民身份号码：452402198611211293）：你非医师行

医的行为，业经我局立案。我局拟对你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500元，

并处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也未完全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由于你去向不明，经直

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方式无法送达，我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

书（厦湖卫医催﹝2026﹞1号）。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

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内容及标的为：罚没款

2.25万元，加处罚款2万元。对上述催告内容，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如要求陈述和申辩，可在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进行陈述和

申辩。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厦门市湖里区卫生健康局
宾丽琦（公民身份号码：659001********0621）：你尚未履行我机

关2025年9月25日对你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湖吴

卫医罚〔2025〕19号），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将罚款贰万壹仟

元（￥21000）缴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吴兴支行：湖州市

吴兴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19100301040016165。如不

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采用直接送达及

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现将湖吴卫催

〔2026〕2号催告书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湖州市吴兴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州市吴兴区卫生监督所）织里中队（地址：湖

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东尼路1212号织里综合行政执法局303室，电话：

0572-2289785）领取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到湖州市吴兴区叶堤漾路1288号404室进行陈述和申辩。

湖州市吴兴区卫生健康局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作出（2026）浙

0502 破申 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湖州嘉恒纺织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并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作出（2026）浙 0502 破申 11 号

决定书，指定浙江东唐人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州嘉恒纺织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因债务人湖州嘉恒纺织品有限公司未能移交湖州

嘉恒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公章及其

他印章。湖州嘉恒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声明：湖州嘉恒纺织品

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周猷丁”名章以及湖

州嘉恒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遗失作

废。 湖州嘉恒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
陕西中豫智慧建设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河南建纳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陕西中豫智慧建设有限公司、漯河市西

城区建设与环境保护局（现用名：漯河西城区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规划建设局）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6）漯仲字第 26 号，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应诉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举证通知书及关于约定仲

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的函，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到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7 日内，逾期将由本会主任在 3 日内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限你方自组庭之

日起 5 日内到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仲裁开庭通知书，逾

期视为送达。（2026）漯仲字第 26 号一案定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 9

时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理，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仲裁，仲裁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漯河仲裁委员会
宋小桥、安陆市天然米业有限公司、张鹏、张春连：本会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受理的申请人湖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2025）武仲受字第 000002243 号］

已审理终结，仲裁庭已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2025）武仲裁字第 000004851 号裁决书。请你方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武汉仲裁委员会（地址：武汉市江汉区

范湖路 101 号富强国际大厦 3-8 楼）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武汉国际仲裁中心）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王春雨、刘海滨：根据华信润泽（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我司”）与北京鸿佳恒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佳恒公

司”）于 2026年 3月 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司将持有对你王

春雨、刘海滨（2024）京 0105民初 3568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股权

回购款、违约金、资金占用损失、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等全部债权

转让给鸿佳恒公司。请你王春雨、刘海滨向鸿佳恒公司履行全部

付款义务。 通知人：华信润泽（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致歉声明 兰婷婷女士：本人王林琳，就通过微博账号“以假

乱真的小驴毛”（UID：6224694802）发布了带有侮辱性、攻击性、

丑化性的言论和图片。经北京互联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侵害了

兰婷婷女士的名誉权和肖像权。在此，我郑重向兰婷婷女士赔礼

道歉，为我的不当行为给她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恳请她

能够原谅我。同时，我也会以此为戒，严格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

做一个遵纪守法、尊重他人的公民。 致歉人：王林琳。
债权转让通知书 债务人：惠州市正基房地产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1303665039348U，地址：惠州市惠阳区镇隆镇联
溪村雍华庭4幢1层002-003号铺，法定代表人：陈健聪）、连带责任
人：深圳前海鹏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9848549A，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
海大道3046号香江金融大厦301E-E38B，法定代表人：毕健秋）、连
带责任人：毕健秋（女，汉族，1968年10月1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
圳 市 南 山 区 郁 金 香 家 园 3 栋 3D，身 份 证 号 码 ：
420204196810114563）、连带责任人：王刚（男，汉族，1970年7月
30日出生，住址：天津市滨海新区空港流霞路新里程花园19号楼1门
301号，身份证号码：120107197007305130）、连带责任人：梁健
（男，汉族，1969年7月28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建设二马路1
号606房，身份证号码：440802196907280457）、连带责任人：刘志
刚（男，汉族，1967年6月29日出生，住址：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北京路
怡海新村7幢701号，身份证号码：532532196706290013）：根据惠

州恒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债权人”）与广东正泉建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债权人”）于2026年2月1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原债权人已将其对贵方享有的全部债权及相关从权利依法转让给

新债权人。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债权转让依据：广东省惠州市

惠阳区人民法院（2023）粤1303民初595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惠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13民终10275号民事判决书；原债权人与新债

权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二、转让债权的具体范围 债权本金：工程

款 9054641.05元、履约保证金 30000000.00元、（2023）粤 1303民初

595号一案鉴定费159656.24元及（2024）粤13民终10275号一案案件

受理费191800元；利息：上述本金自应支付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标准按（2023）粤1303民初595号民事判决书及

（2024）粤13民终1027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方式执行）；迟延履行期

间的加倍利息：自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执行；连带清

偿责任：要求各连带责任人对上述履约保证金30000000.00元及利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权利；强制执行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继

续申请执行、参与财产分配等基于已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

（2025）粤 1303执保 5595号）产生的全部权利。三、债权转让通知的

法律效力：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新债权人广东正泉建设有限公

司正式成为上述债权的合法权利人，原债权人惠州恒华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不再享有该等债权及相关从权利。四、履行要求：请贵方自收

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新债权人广东正泉建设有限公司履行上

述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支付本金、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

息等），履行方式如下：付款账户信息：开户名：广东正泉建设有限公

司，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银行账号：

51600180802551888。五、特别提示：贵方如对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有

异议，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新债权

人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据；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本债权转让

事宜。贵方未按本通知书要求向新债权人履行债务的，新债权人有

权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及债权转让协议追究贵方的法律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等）。

通知方（原债权人）：惠州恒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债权人）：广东正泉建设有限公司

公开赔礼道歉声明 致广大社会公众：本人黄春英，因非法收购、

出售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于2024年12月2日被

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判处刑罚。法院

的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我深知我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野生动物保

护法律法规，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破坏

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我

深感愧疚和悔恨。经过司法机关的教育和帮助，我已深刻认识到自己

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和违法性。我为自己法律意识淡薄、贪图私利而

触犯法律的行为，向全社会表示最诚挚的忏悔和道歉！我将以此为戒，

今后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绝不再犯。我也愿意以实际行动，尽我所

能为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环境贡献力量。在此我恳请社会公众能

够以我为戒，共同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坚决抵制任何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 道歉人：黄春英
2026年 3月 2日

道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告知书 东莞市昆鼎机床科技有限公司
林汉堂、胡晓庆、陈文聪，湖南誉鑫机械有限公司：2020年11月18日，

道县人民政府与东莞市昆鼎机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鼎公司）

签订投资办厂合同书，由昆鼎公司在道县高新区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

设智能机床生产与销售项目，合同对投资规模及投资期限、投资强度、

优惠政策、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道县人民政府依

约履行了义务，已向昆鼎公司设立的项目公司湖南誉鑫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誉鑫公司）兑现财税贡献奖2250000元。昆鼎公司虽然设立

了项目公司誉鑫公司，誉鑫公司也对厂房进行了装修，但誉鑫公司从

成立至今未全面履行生产经营义务，昆鼎公司及誉鑫公司已构成根本

违约。另查明，东莞市昆鼎机床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注销，林汉堂为该公

司实际控制人，胡晓庆、陈文聪为该公司的股东。东莞市昆鼎机床科技

有限公司注销未经依法清算，因此林汉堂、胡晓庆、陈文聪依法应对东

莞市昆鼎机床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合同书第4.1条、第5.2.5条、第8.1

条、第 8.4条的约定，道县人民政府拟作出如下决定：1.解除道县人

民政府与东莞市昆鼎机床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18日签订的

投资办厂合同书；2.由东莞市昆鼎机床科技有限公司林汉堂、胡晓

庆、陈文聪，湖南誉鑫机械有限公司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15日内

连带返还道县人民政府给予的财税贡献奖 2250000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以2250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7月2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3.由东莞市昆鼎机床科技有限公司

林汉堂、胡晓庆、陈文聪，湖南誉鑫机械有限公司向道县人民政府连

带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4.东莞市昆鼎机床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

誉鑫机械有限公司在道县高新区投资建设的不动产或附着在租赁

物上的设施、设备无偿归道县人民政府所有。如有异议，东莞市昆鼎

机床科技有限公司林汉堂、胡晓庆、陈文聪，湖南誉鑫机械有限公司

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道县人民政府提出陈述、

申辩或者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 道县人民政府
2025年 12月 15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告知公告 根据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2021）吉2403刑初334号，周生鑫、张红庆等5人因非法

采矿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拟就该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事宜组织磋商。现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告知书及

周生鑫等人非法采矿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报告无法直接送

达，特依法向相关义务人公告送达。本案5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

人信息如下：周生鑫，男，1985年5月22日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住敦
化市翰章乡家属楼1号楼。张红庆，男，1987年8月16日出生于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住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殷焕春，男，1975
年4月13日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住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
河镇檀府小区。杨东强，男，1986年1月16日出生于吉林省梅河口市，
住吉林省梅河口市天成国际30号楼。娄庆成，男，1985年8月20日出
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住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天泰花
园。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总计838036.75元，其中修复生态费

用458408.75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费用24000元、生态

环境功能永久损害造成的损失价值35628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相关义务方可与延边州自然资源局联系领取相关文书，并提交

是否同意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书面意见。若义务方书面同意

参与磋商，本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议拟定于2026年4月20日

在我局（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东路219号）召开。请同意磋商的义务

方按时参会;若因合理事由无法按时参会，需在提交书面同意意见时一并

提出调整申请，由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会议时间。逾期未联系领取相关文

书，且未提交是否同意磋商书面意见的，视为不同意磋商，我局将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联系人：盖仕铖，联系电话：0433-

2908069，15004330403，联系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东路219号。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
2026年 3月 4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告知公告 根据延边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判决

书（2022）吉7105刑初14号和（2023）吉7105刑初1号，范宏宇、刘岩等11

人因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拟

就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宜组织磋商。现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告知

书及周生鑫等人非法采矿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报告无法直接

送达，特依法向相关义务人公告送达。本案11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

人信息如下：范宏宇，男，1980年11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敦化市渤
海街，现羁押在敦化市看守所。刘岩，男，1983年8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
地敦化市渤海街，住敦化市丹江街滨江国际7号楼5单元301室。秦志伟，
男，1965年3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敦化市黄泥河镇，住敦化市黄泥
河镇民心家园11号楼4单元402室。周延革，男，1971年3月25日出生，
户籍所在地：汪清县汪清镇，住延吉市香山国际60号楼2单元401室。赵
宝林，男，1970年12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敦化市老城街十五
栋，住敦化市江东一中小区21栋5单元602室。杨东亮，男，1977年3月
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住吉林省龙潭区江
北土城子街道东方新村小区3号楼8单元702室。赵金海，男，1982年4
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天津市红桥区海源道，住天津市红桥区海源道
民畅园10号楼501室。张鑫，男，1989年3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住长春市净月新区恒大北湖印象4号楼1
单元1102室。黄桂霞，女，1965年2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东丰
县横道河镇，住梅河口市解放街水岸人家C区8号楼2单元302室。杨忠
发，男，1972年12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住
通化市柳河县柳河大街润泽门市编织袋大全店。高德娟，女，1977年9月
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向阳镇，住通化市柳河县华林
小区4号楼7单元602室。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总计318036.2元，

其中修复生态费用160480.8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费用

23000元、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损害造成的损失价值134555.4元。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相关义务方可与延边州自然资源局联系领取相关文

书，并提交是否同意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书面意见。若义务方书

面同意参与磋商，本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议拟定于2026年4月20

日在我局（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东路219号）召开。请同意磋商的义

务方按时参会；若因合理事由无法按时参会，需在提交书面同意意见时一

并提出调整申请，由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会议时间。逾期未联系领取相关文

书，且未提交是否同意磋商书面意见的，视为不同意磋商，我局将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联系人：盖仕铖，联系电话：0433-

2908069，15004330403，联系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东路219号。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
2026年 3月 4日

夏海云、李群、李梅：你位于无锡市梁溪区许巷3-1的房屋在梁政征﹝

2024﹞16号征收决定确定的竹园里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撤组）征收范围

内。因你未在征收决定规定的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

且房屋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在征收决定作出后无法联系上你本人，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梁政征﹝2024﹞16号征收决定副本、你户的致估价委

托人函、困难补助认定告知函、住改非认定告知函、未登记建筑认定告知

函。你有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无锡市梁溪区南湖大道588号（扬名街

道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联系电话：0510-85421839）领取前述材料，并

且你有权依法行使申辩、申请复核、提出异议等权利；如你未前往领取的，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办事处
廖瑾（加拿大）：本院受理原告昆山市玉山镇齐天通信工程安装

队与被告蒋孝林、廖瑾、吴向红、孙磊及第三人南京衡平通信工程有

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

苏 0192民初 3182号案件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若你（你单位）对本判决（裁定）不

服，提起上诉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

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诉讼费用（费用

金额：9519元），限你于收到本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向本院预交，期满

仍未预交的，按撤回上诉处理。 [江苏]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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